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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这部备受经济界、法
律界和企业界关注，甚至可以说举世瞩目的新破产法，历经13年的起草审议，终于“破茧而出”，确
立了适应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要求的新的企业破产制度。与试行了20年且功不可没的旧《企业破
产法》比较，新《企业破产法》不仅条文数量增加了93条，而且全面改写并规范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
国企业的破产法律制度。择其要者，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一、适用所有企业法人旧破产法只适用于
全民所有制企业。新法则适用于所有的企业法人，即不论什么类型、什么性质的企业法人，都要适用
本法。不仅如此，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的，参照适用本法规定的
程序。二、国有企业将依法而不再依政策破产所谓政策性破产，是指国有企业破产时，按照政策规定
，将全部资产首先用于安置破产企业的失业和下岗职工，而不是用来偿还企业所欠债务。国有企业政
策性破产自1994年开始实施，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截至2005年年底，全国实施政
策性破产项目3658家，需要退出市场的国有大中型特困企业和资源枯竭矿山，已有近三分之二实施了
关闭破产。根据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在本法施行后且在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和范围之外的国有企
业破产事宜依本法办理。根据国务院的规定，2008年前还有约2000家企业等待进行政策性破产。因此
，新法的新规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国有企业享有的“特殊待遇”即政策性破产。国有企业的政策性破产
制度将于2008年底退出历史舞台，今后国有企业只能依据新《企业破产法》，选择市场化的退出机制
，而非在行政干预和保护下完成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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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释义》特色：适用所有企业法人：旧破产法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新法则适用于所有的企业法
人，即不论什么类型、什么性质的企业法人，都要适用本法。不仅如此，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
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的，参照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
国有企业将依法而不再依政策破产
所谓政策性破产，是指国有企业破产时，按照政策规定，将全部资产首先用于安置破产企业的失业和
下岗职工，而不是用来偿还企业所欠债务。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自1994年开始实施，据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截至2005年年底，全国实施政策性破产项目3658家，需要退出市场的国有大
中型特困企业和资源枯竭矿山，已有近三分之二实施了关闭破产。
根据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在本法施行后且在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和范围之外的国有企业破产事宜
依本法办理。根据国务院的规定，2008年前还有约2000家企业等待进行政策性破产。因此，新法的新
规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国有企业享有的“特殊待遇”即政策性破产。国有企业的政策性破产制度将
于2008年底退出历史舞台，今后国有企业只能依据新《企业破产法》，选择市场化的退出机制，而非
在行政干预和保护下完成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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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五条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债务人的有关人员
承担下列义务：（一）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二）根据人民法
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
四）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五）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前款所称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
经营管理人员。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债
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故意违反前款规定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使债权人受到损失
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义务。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
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
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应当履行；但是，对方当
事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解除合同。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第二十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
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第二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
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第三章管理人第二十二条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债权人会议认为管理
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指定管理
人和确定管理人报酬的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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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释义》：21世纪法律释义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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